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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公約之案例解析：女性夜間及假日值班 

案例 

    阿玲為榮民服務處之女性職員，榮民服務處為服務退

除役官兵，並加強突發事件之聯繫網絡，訂有平日午休時

間、夜間及假日值班制度。榮服處考量女性職員之家庭負

擔及人身安全，遂規定男性職員擔任夜間及假日值班，女

性職員擔任上班日午休時間之值班，阿玲覺得很納悶，這

樣的工作分配是否合理？ 

爭點 
    榮服處限定不同性別職員之值班時間，是否侵害平等

權？ 

人權公約 

結構指標 

一、《公政公約》第 3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承允確保本公

約所載一切公民及政治權利之享受，男女權利，一律

平等。 

二、《公政公約》第 26條規定，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在此方面，法律應

禁止任何歧視，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

以防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

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

而生之歧視。 

三、《經社文公約》第 3 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承允確保

本公約所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之享受，男女權利

一律平等。 

四、《經社文公約》第 7 條第 2 項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確

認人人有權享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尤須確保：

（二）安全衛生之工作環境。 

國家義務 

一、締約國有責任確保公平享有權利，不受任何歧視。第

二條及第三條要求締約國採取一切必要步驟，包括禁

止基於性別的歧視，消除公、私部門有損平等享有權

利的歧視行為。（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28 號一般性意見

第 4段） 

二、對婦女的歧視往往與基於諸如種族、膚色、語言、宗

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

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理由的歧視糾纏在一起。締約國應

該敘述基於其他理由的任何歧視在哪些方面以特定方

式影響到婦女並提供為消除這些影響採取的措施的資

訊。（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28號一般性意見第 30段） 

三、本《公約》第二條第二項規定不得基於性別及其他原

因加以歧視。這項條款，以及第三條中保證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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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權利的規定，具有重要關連性並且相輔相成。而

且，消除歧視也是平等享受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的

基礎。(經社文委員會第 16號一般性意見第 3段） 

四、男女的實質平等不會僅僅由於制定表面上對性別持中

立態度的法律或政策而得以實現。締約國在實施第三

條中應當考慮到，這些法律、政策和慣例可能無法解

決，甚至會鞏固男女的不平等，因為它們並沒有考慮

到現有的經濟、社會及文化不平等，尤其是婦女所受

到的不平等。(經社文委員會第 16 號一般性意見第 8

段） 

五、保護義務要求各締約國採取步驟，其直接目標就是要

消除持續僵固主張某一性別低於或高於另一性別的偏

見、習俗和所有其他慣例，以及對男性和婦女社會功

能的刻板印象。本《公約》第三條對締約國規定的保

護義務主要包括尊重並透過制定有關男女享受所有人

權的平等權利之憲法和法律規定，禁止任何形式的歧

視；制定法律消除歧視，並防止第三人直接或間接地

干涉這項權利的享受；採取行政措施和方案，並建立

公共機構、機關和方案，以便保護婦女不受歧視。(經

社文委員會第 16號一般性意見第 19段） 

六、《公約》第七條第一項要求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公

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並確保合理工資、同值工作同

工同酬。根據第七條的規定，第三條特別還要求締約

國具體指明並消除報酬差異的內在起因，例如基於性

別偏見的工作評斷，或認為男女之間存在生產力差異

的觀點。此外，締約國應當透過行之有效的勞動檢查

來監督私部門對國家有關工作條件的法律之遵循情

況。締約國應當制定法律規定在陞遷、非工資補貼和

平等機會、以及在工作上職業或專業發展支援的平等

考量。最後，締約國應當推行適當的托育政策以及照

顧家庭成員的政策，以便減少男女在兼顧職業和家庭

兩方面責任中面臨的阻礙。(經社文委員會第 16 號一

般性意見第 24段） 

解析 

一、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項規定：「國家應

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

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11 條揭示，締約各

國應消除婦女在就業方面的歧視，保證其在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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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上享有相同權利。 

三、為確實保障婦女在工作環境中享有實質平等，我國性

別工作平等法、就業服務法、職業安全衛生法等相關

法規，皆明定積極協助婦女就業並保障其工作權，推

動協助就業措施，並禁止基於性別而有所歧視。其中

職業安全衛生法於 2013 年 7月 3日刪除第 21 條不得

使女工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消除對女性工作權

之限制，並增訂第 31條，要求雇主應對有母性健康危

害之虞之工作，採取危害評估、控制及分級管理措施。 

四、法規明文限制或排除女性參與輪值、值日、值勤、及

值夜等工作，使女性無法領取加班費或津貼，也剝奪

女性於職場展現其工作能力之機會，間接亦限制女性

之發展與陞遷。此外，傳統對於性別角色的分配，認

為女性應負擔家庭照顧責任而分配較少之職場任務，

無形中亦限制女性在職場之發展。再者，女性夜間工

作如確有安全之顧慮，國家或雇主應提供安全無虞之

工作環境，避免勞工受到危害，而非禁止女性於夜間

工作。 

五、本案榮民服務處應修正相關規定，讓所有職員都有輪

值平日中午休息時間、夜間及假日之機會，並且加強

榮民服務處環境安全。 

［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